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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把《公眾 生（動物及禽鳥）（化學物殘餘）規例》的規

管範圍擴大至魚類

當局曾於㆓零零㆒年七月的事務委貝會會議㆖，就第 139章
《公眾 生（動物及禽鳥）（化學物殘餘）條例》的擬議修

訂提交文件，解釋㆒些問題，其㆗ 括：

˙ 第 139章《公眾 生（動物及禽鳥）（化學物殘餘）條例》

的涵蓋範圍並不 恬魚類；以及

˙ 我們會修訂法例，把該條例的涵蓋範圍大至 括魚類。

委員支持該修例的修訂建議。我們現正 手修訂法例，目的

是從多方面改善《公眾 生（動物及禽鳥）條例》， 括把

其涵蓋範圍擴大至 括魚類。

2. 修訂法例，以便分開管制供㆟和動物食用的藥物，並以
㆒條例（第 139 章）及㆒部門（漁農自然護理署）規管
為食用動物提供的藥物

自《公眾 生(動物及禽鳥)(化學物殘餘)條例》實施以來，已
有效對付在飼養動物時濫用藥物的情況。有關的決策局(環境
食物局)和執行部門(漁農自然護理署)，會不時檢討該規例，
確保對食用動物濫用化學物、抗生素和藥物的情況㆒概受到

規管。飼養動物時濫用藥物與藥物註冊是兩回事，藥物註冊

乃受到《藥劑業及毒藥條例》的機制所規管。根據該條例，

所有藥劑產品， 括用於動物的藥劑產品，均須向藥劑業及

毒藥管理委員會屬㆘的藥劑業及毒藥 (藥劑製品及物質註
冊：臨 試驗／藥物測試證明)委員會註冊。該委員會其㆗㆒
名委員，是獸醫業界的代表，可在委員會考慮禽畜藥物註冊

申請及有關事宜時提供專業意見。該註冊制度㆒向運作妥

善，而我們認為沒有需要根據《公眾 生》(動物及禽鳥)條
例》就禽畜藥物另設㆒個註冊機制。



3. 設立用以飼養食用動物的指定區域 在㆒個指定區域集㆗飼養食用動物並非妥善的做法，因為這

樣會令疾病更容易在動物間傳播，導致香港損失所有禽畜。

此外，香港並無合適的㆞點，可改為㆗央飼場。當局不會實

行這項建議。


